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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及技術管理人員在職訓練

政策法規類課程
（甲乙丙級）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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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政策—
護食安、顧健康、
保平安共創綠色

無毒家園

法規—
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管理相

關法規

壹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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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策—
護食安、顧健康、保平安

共創綠色無毒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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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綱領
行動方案

1-1

1-2

1-3

制定我國管理政策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行動方案

1-4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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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緣由
112.08.22成立化學物質管理署，轉型擴大

＋

新增風險管控組及

擴增各組業務職掌事項

彈性採行政策管理手段
化學署化學局

約17,000種

48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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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主軸

施政主軸

• 食安一環源頭管理

• 風險評估分級列管

• 許可申報掌握數量

• 標示明確危害告知

• 網路查核防制非法

評估列管

• 部會資訊加值運用

• 登錄許可明確來源

• 運作物質勾稽查核

• 危險物質場所查核

• 邊境查驗杜絕非法

• 環境流布調查分析

流向追蹤

災害防救
• 執行毒災防救計畫

• 事故監控即時應變

• 應變人員專業訓練

• 毒災訓場建置優化

• 聯防組織強化運作

風險溝通
• 多元分眾風險說明

• 資訊公開社區知情

• 食安疑慮輔導訪查

• 環境用藥安全使用

• 部會合作協調分工

綠色化學
• 教育扎根人才培育

• 鼓勵學生創意研究

• 獎勵業界應用創新

• 科技策略安全替代

• 國際交流接軌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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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主管法規

立法緣起 立法目的

• 68年臺灣中部地區發生食用米糠油中毒
事件

• 米糠油製造時，加熱管破裂，傳熱
介質多氯聯苯自管路洩漏

• 造成氯痤瘡，也可能造成肝臟、免
疫系統等損害

• 75年公布施行毒性化學物管理法，將多
氯聯苯公告為第1個毒性化學物質

• 歷經7次修正，最近1次於108.01.16修正，
並將名稱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法

• 防制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

• 掌握國內化學物質各項資料

• 據以篩選評估毒性化學物質，及關注化學
物質

毒性化學物質列管數：488
關注化學物質列管數：18

截至11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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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

國家治理

知識與
資訊之建立

降低風險

非法跨境
運輸防制

能量建置
與

技術合作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

訂定國家上位指導方針

聯合國SAICM參考 聯合國SDGs（2015年發布）連結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2006年通過）

1願景、
五大施政目標、
23項推動策略

整合 13部會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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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化學物質管理行動方案

降低
風險

國家
治理

管理
量能

知識
建立

跨境
管理

國際議題 6

販運措施 3

跨境運輸 5

貿易協調 4

國際交流 2

管控措施

綠色化學 5

循環經濟 3

風險評估 3

事故應變

社會責任 3

社區知情 6

全民教育 5

民間參與 2

制度 5

法規 6

方案 2

會報 1

財源 4

18 36 12 16 19

13

12

資訊整合 5

登錄制度 3

檢驗勾稽 3

諮詢機制 1

部會

主辦

措施數

101項具體執行措施

1項

1項

2項 1項

1項

2項

2項

3項

4項

6項

7項

12項

58項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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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
2-1

2-2

2-3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
公約國家實施計畫

執行聯合國水俣汞公約推動計畫

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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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畫

應予以
限制

減少無意
排放

應予以
消除

將POPs分別
列入附件A、
B、C，以達
到消除、限
制及減少無
意生產目的

締約方必須
禁止或採取
必要的法律
或行政手段
消除

締約方必須
採取措施，
依照可接受
用途或特定
豁免，嚴格
限制

締約方必須
採取措施，
減少排放

附件A 附件B 附件C

● 公約2004.05.17公約正式生效

✔保護人類健康及地球環境

✔締約方需採取措施削減並最終消除

序論

我國現況

國家實施
計畫策略

未來因應
策略

發展與願景

計畫緣起

公約介紹

國家概況

政府組織與職掌

法規及國內現況

政策目標

受污染場址管理

民眾教育及宣導

實施策略

具體措施

風險評估

國家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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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訂跨部會PFAS管理行動計畫

⮚ 依斯德哥爾摩公約決議及國際管制趨勢，逐步管制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質

⮚ 研訂行動計畫草案

⮚ 113.04.24公告列管147種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鹽類與相關化合物

113.10.21
預告新增列管357種PFOS及PFOA

新增附表一附件二、附件三，並依公約規範得使用用途。

列管
編號

序號 化學物質中文名稱 用途

169 01
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
與相關化合物

1.研究、試驗、教育。
2.使用於封閉系統中硬金屬電鍍

169 04
全氟辛酸及其鹽類與相
關化合物

1.研究、試驗、教育。
2.半導體的光刻或蝕刻製程。
3.攝影底片塗層之製造。
4.具撥油、撥水性之勞工用紡織品之製造。
5.工業廢熱交換器及工業密封劑之聚四氟乙烯(PTFE)及聚

偏氟乙烯膜(PVDF)之製造。
6.高壓電線及電纜之聚氟乙烯丙烯(FEP)之製造。
7.車用內裝之圓形環、三角皮帶及塑膠零件之製造

169 05
全氟己烷磺酸及其鹽類
與相關化合物

研究、試驗、教育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附表三



13
13

13

執行聯合國水俣汞公約推動計畫

環境部邀集相關部會辦理「執行聯合
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

2016.06.27奉院核定

衛星、太空船或太空載具之推進劑管理

工作者作業安全

計畫幕僚，汞源頭、空、水、廢排放管
理，土壤地下水整治、環保標章

商品、礦業管理、替代品研發、產業輔
導改善、進出口管理

化粧品、市售食品、中藥材及中藥製劑、
醫療器材管理

農藥、飼料、農畜漁產品管理

關務及邊境管理

經濟部

財政部

衛福部

農業部

勞動部

環境部

海域監測
海委會

國科會

成立跨部會
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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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第3期）

99-104年
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

✔整合行政資源

✔優先調查管制民生用

品

✔法規增修訂與執行

✔推動環境流布調查

✔食品、商品抽測

✔環境背景監控

✔溝通宣導

111-116年
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第３期）

✔強化法規

✔環境背景監控

✔食品、商品抽測

✔加強溝通宣導

✔滾動更新環境荷爾蒙清單

✔針對敏感族群加強檢測及宣

導

105-110年
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第２期）

✔確認環境荷爾蒙物質種類

✔強化法規

✔食品、商品抽測

✔環境背景監控

✔加強溝通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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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執行成果

3-1 評估列管

災害防救

流向追蹤

綠色化學

3-2

3-3

3-5

3-4

風險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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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食安一環源頭管理
維護食品安全政策—食安第一環源頭管控

法規面 預防面

修正公布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據以擴大評估列管

公告列管
食安疑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運作者需依規定

化工原料業者輔導訪查
每年3,000家次

跨部會合作

取得核可 標示 申報 記錄

貯存分區 標示明確 用途告知 流向記錄

輔導落實自主四要管理

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

食品中戴奧辛共同溯源採樣

環境戴奧辛及重金屬事件通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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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非法吸食濫用 不肖人士常透過網路平臺及通訊軟體等途徑販賣

• 影響人體維生素B12生

成

• 影響血液與神經系統

• 造成噁心、嘔吐

• 心律不整或腦水腫

• 永久性精神不足

• 視覺系統腦部受損

• 嗜睡、精神混亂、歇斯

底里、麻木和失去意識

N2O
Nitrous
oxide

109年公告第1個列管關注化學物質—笑氣

評估列管—擴大列管關注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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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銨 氟化氫

評估列管—110年公告有危害性之列管關注化學物質

腐蝕性、刺激性物理及健康危害特性

未安全運作恐造成危害

採礦爆破炸藥、肥料製造，貯存管理不當恐
造成爆炸意外

硝酸銨為笑氣原料，熱分解製得高純度笑氣

2020年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口爆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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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新增公告列管15種關注化學物質

⮚ 112.01.12公告新興精神活性、具食安風險疑慮及爆裂先驅等3類、15種物質為關注化學物質，

加強運作業者輔導，已全數完成輔導682家列管業者

⮚ 112.02.20公告修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調整10種有機錫化合物之毒性分類，

並禁止使用於製造殺生物劑、除污漆等相關用途

與農業部合作防堵利用有機錫化合物製造成偽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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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食安一環源頭管理
食安源頭管理：輔導訪查，協助自主管理

對象：化工原料業（每年3,000家次以上）



21
21

21

評估列管—食安一環源頭管理
食安源頭管理：輔導訪查，協助自主管理

對象：蛋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3pAbn7o7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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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食安一環源頭管理

食安源頭管理：輔導訪查，協助自主管理
對象：飼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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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食安一環源頭管理

食安源頭管理：輔導訪查，協助自主管理

民俗節日前加強稽查

案例：南投縣衛生局執行清明節慶專案，檢驗出1家所販
售潤餅皮含有甲醛成分

現場查獲一包不明粉末，經檢驗確認為第四類毒化物吊
白塊，依違反食安法判有期徒刑4個月，緩刑3年，支付
公庫10萬元；未取得核可逕自儲存吊白塊部分，依毒管
法處6萬元罰鍰

「跨部會署勤把關 食安五環護粽香」
跨部會聯合記者會

e.g. 
清明（吊白塊、甲醛潤餅皮）、
端午、中秋（蘇丹色素鹹蛋黃）、
冬至（玫瑰紅B湯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8FPFqVu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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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食安一環源頭管理

跨部會落實食安五環政策合作機制

● 由環境部、衛福部及農業部輪流主政、定

期召開「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

● 訂定「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報及應變處

理流程」，作為共同預防因應與處理食安

事件之處理機制

化學署單一窗口快速通報

空 水

廢 土 毒

通報單

處理

回報單

農業部衛福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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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食安一環源頭管理

跨部會合作溯源查核

● 110年訂定「環境戴奧辛及重金屬等監測檢測通報處理作業原則」

● 配合衛福部「食品中戴奧辛背景值調查與共同溯源採樣」，本署執行源頭雞蛋、

鴨蛋畜牧場之周界空氣、土壤採樣檢測環境介質中戴奧辛

● 遇有食安事件，啟動緊急應變機制，迅追污染源頭

● 運用化學雲，協助示警、勾稽疑慮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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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食安一環源頭管理

跨部會落實食安：芬普尼雞蛋案

106.08.04歐洲發生雞蛋芬普尼污染事件，

本部08.09主動清查國內含芬普尼之特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輸入廠商運作，

08.20農業部防檢局通報各部會雞蛋芬普尼超標並啟動應變處理機制，

本部會同地方環保局配合跨部會查核共45場，確認均未使用含芬普尼環境用藥

Fipro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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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風險評估分級列管

毒化物

關注
化學物質

化學物質

毒品先驅物
物理性爆裂

先驅物

危害性
化學物質

食安風險
化學物質

資料蒐集

確認資料

特性評估

列管評估

公告
列管

毒化物 關注化學物質

工作小組蒐集

工作小組審視

學者專家諮詢會議

列管評估

環境部公告

部會研商

化學物質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篩

選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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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種毒性化學物質及18種關注化學物質

運作前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證件，

經核准後始得運作

評估列管—許可申報掌握數量

製造

輸入

管理8大運作行為

使用

貯存

廢棄
運送

販賣

輸出

截至113.12.16已列管4,507家運作業者

業者

始得運作毒化物
或關注化學物質

申請證
件

每月申報運作紀錄

不
可
運
作

未通過

通過

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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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列管—網路查核防制非法

禁止販
售

每日巡查，疑慮商品進行勸導
性下架或更新品名，違法上架
販賣者，移地方政府查處

輔導平台業者建立自主管理機
制（設公告、警示視窗提醒賣
家、化學品獨立分類、避免使
用易混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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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追蹤—登錄許可明確來源

歐盟化學總署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 歐盟化學品管理專責單位

● 負責化學品相關法規的執行與監督，
推動化學品的安全使用與資訊傳遞

● 致力於保護人類與環境健康以及提升
歐盟化學品市場的創新與競爭力

● 我國毒物及化學物質源頭管理專責單位

● 辦理毒物及化學物質之源頭管理、勾稽
及查核業務

● 有效管理化學物質，建構健康永續環境

化學物質註冊、評估、授權
及限制法規 (REACH)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開始於2006年 於2013年納入化學物質登錄制度
並自2014年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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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追蹤—登錄許可明確來源

化學物質 登錄對象

製造輸入

於我國之
化學物質進口商

於我國之
化學物質製造商

化學雲

衛
福
部
食
藥
署

經
濟
部
產
發
署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勞
動
部
職
安
署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農
業
部

既有化學物質標
準登錄

掌握國內流通較廣、
潛在危害較高與資訊
較缺乏之物質資料

年度申報

掌握國內製造或輸
入化學物質每年數

量級距

新化學物質
附款案件

掌握國內潛在危害
較高物質之流向資
料及危害資訊傳遞

情況

資
料
拋
轉

完成登錄
取得登錄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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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追蹤—部會資訊加值運用

蒐集國內各主管機關相關管理化學物質資訊，掌握國內部會化學物質運
作情形，促進各主管機關依職掌權責，協力並強化管理國內化學物質，
以減少化學物質事件之發生

廠商A

下游A

下游C

下游D

下游B上游A

上游B10部會53系統

-資料介接
-資訊整合
-功能開發
-科技應用

以五氯酚為例

資訊整合、共享及快速傳遞 提升行政效率

※各化學物質管制強度，因法源規定，所蒐集資料內容不一

國內運作廠家分布及清單 流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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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追蹤—部會資訊加值運用

化學雲

介接

客製化功能開發
系統化取得廠商化

學運作資訊

⮚ 擴增消防救災所需資訊，客製化功能開發

⮚ 完成建置產業聚落類型16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業者1,880家，建置率達54%

⮚ 112年持續與地方環保機關合作，輔導毒化物列管廠家建立圖資計700家

◆ 廠場化學物質資訊系統化，

◆ 區域災防資訊視覺化

強化化學雲消防救災資訊

10部會
53個系統

勞動部職安署
高壓氣體場所

資訊

112年擴增

消防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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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追蹤—部會資訊加值運用

化學有限公司化學有限公司

化學有限公司

列管事業污染源裁處資料
模糊查詢、定位查詢、
周邊查詢、監測條件查詢

各項定位功能

可自行開啟欲察看之農地、
灌溉水路等相關圖層

圖層套疊功能

未登記工廠、農地及環境
檢（監）測等資訊分布

各項資訊分布

檢視各項分布資訊之詳
細資料

詳細資訊檢視功能

應用功能 資訊公開未登記工廠與農地環境污染資訊平台

化學雲資訊公開首頁

112.07.24 上線

化學署署網資訊公開

112.07.24 上線

本部環境儀表板

112.09.30 上線

未登記工廠與農地環境污染資訊整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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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追蹤—運作物質勾稽查核

推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及運作廠商管理

專案稽查

掌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之流向

盤點追蹤疑慮廠商

主動查訪運作異常之廠家

輔導訪查

輔導運作廠場強化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

管理機制

掌握化學物質應用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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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追蹤—危險物質場所查核

盤
法規、物質
與風險場域

查
高風險場域之

現勘查檢

管
訂定管理指引

/自主檢核

練
平時訓練
災時應變

制定危險化學物質（品）

管理參考指引
部會合作高風險場

所之現勘查檢

建立災防

圖資 六大港區
聯合安全

督導

邊境及非常規
查緝處置

統整法規
盤點物質

嫻熟

災害通報

釐清

高風險場域

訂定貯存、運輸
規範

危害資訊

共享應用

施予

應變訓練

定期

預防演練

人員管理及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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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追蹤—邊境查驗杜絕非法

與財政部關務署合作機制
執行貨物查驗

執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快篩或採樣檢測

盤點建置查驗對象與物質品項

防止不法業者透過合法途徑進行非法活動

處置違規貨品

發現虛偽申報產品成分，
與法務部合作追查違反刑事案件

非法

關務署化學署

本署與關務署合作邊境查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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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追蹤—環境流布調查分析

第
一

階
段

調
查

90年至94年 以24條主要河川為調查藍圖

95年至97年
整合本部各單位河川環境調查計畫共同採樣，並加入6條工業區承受
水體河川

98年至99年 持續建立30條河川時序性環境流布資料

第
二

階
段

調
查

100年至102年 以3年期間為短程階段完成30條河川調查

持續監測環境濃度較高之調查物質，滾動增加國際關注有害物質

第
三

階
段

調
查

107年至108年

延續河川環境調查架構，規劃自107年開始每年執行15條河川調查，
以2年期間完成階段性調查，並擴增調查物質種類

109年至110年
持續進行30條河川調查，建立臺灣4個地理區域的河川環境中化學
物質濃度之時空分布資料

111年至114年
持續進行30條河川調查，並以基於風險的篩選機制，對指定化學物
質完成調查優先順序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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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執行毒災防救計畫

依災害防救法

演習演練

22場/年

本部為毒性及關注化學化學物質災害防救中央主管機關

督導地方政府推動毒災防救工作並與部會合作落實災害防救管理

輔導查檢

400場/年

200餘家業者

1,700餘部車輛

至112共列管

跨部會合作

運送管理

與國科會合作提升科學園區安全管理

與消防署合作提升消防單位第一線人員災害
搶救技能

與經濟部產發署合作提升工業區高風險產
業安全管理

預防 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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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事故監控即時應變

10隊 2中心

共190+
人

諮詢監控
中心

433件/年

123件（96年）

出勤支援

96-111年
支援危害性
化學物質

北中南區環境事故
專業技術小組

事故監控

25件（111年）

平均

30 分鐘提供諮詢

1 小時抵達現場

24 小時全年無休

臺南隊

宜蘭隊
雲林隊

臺中隊

新竹隊

臺北隊

環境事故
諮詢中心

環境事故
監控中心

高雄隊

麥寮隊

桃園隊

南區訓場

北區資材調度
中心（建置中）

中區訓場
（建置中）

屏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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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應變人員專業訓練

通識級
8小時

操作級
16小時

技術級
40小時

專家級
64小時

指揮級
40小時

參考美國聯邦法規及
國家防火協會規範制
訂專業應變人員等級

初步因應
與通報

環境及
人員除污

消減逸散
止漏應變

應變程序
現場指揮

熟悉分工安
全行動計畫

⚫ 規範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應登載
專業應變人員

⚫ 自113年1月1日起，登載為專業應變人員者應每
年度接受再訓練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
員管理辦法（109.11.03發布、110.07.01正式施行）

4家

● 國立聯合大學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10.05指定公告
訓練機構

專業應變諮詢機構

諮詢機構已認證1家

應變機構已認證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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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毒災訓場建置優化

位於南投縣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
總經費5.01億元

位於高雄市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
總經費2.35億元

● 對象
民間業者、政府單位

● 對象
消防、警察等政府單位

運輸槽車、實驗室事故、
管線桶槽洩漏訓練設施

● 特色
高科技廠房、石化廠事故、
污染控制等訓練設施

東亞首座毒化災國
際訓練中心
111.06.22通過美國德
州農工大學工程服務中
心實場驗證

南區訓場
（110.08啟用）

● 特色

中區訓場
（113.12完工，預計115年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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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聯防組織強化運作

• 推動應變人員訓練
• 完備應變設備資材
• 強化聯防組織運作

強化聯防體系與相關
配套

目標

短期 中期 長期

• 提升聯防組織支援能力

• 依物質種類、包裝容器、
業別等方式逐步整合聯防
組織

提升聯防組織與應變機構

合作

促進聯防組織發展為專業
應變體系

完備聯防組織與應變機構

整合

督導業者籌組

160餘組 4,300餘家

全國聯防組織 業者 （截至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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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化學—教育扎根人才培育

小學教案9式

實體教具4式

小學推廣30所

師資培訓營10場

推廣營隊6場

講義編修16式

大學開課16所

進階教材8式

綠色化學競賽

產業教材8式
（含綠色金融）

環境教育人員
適用教材2式

小學 產業
專責人員

大專 民眾

環境訓練專責
人員教材1式

工作坊2場

綠色化學網頁
設計內容優化

世界地球日活動

民間、學校補助

多元教材

由簡入繁

種子教師培訓

教育向下紮根

全面推廣

鼓勵民間參與

(更新至11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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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化學—獎勵業界應用創新
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

業界應用創新

● 與教育部合辦第三屆綠色化學頒獎
典禮：業界、高中、大專校院頒獎

● 成果發表會：獲獎者發表事蹟

● 實錄、年報：收錄業界、大專校院
獲獎事蹟，製作獲獎者影片

● 媒合：大學、研究所學生參訪績優
廠商

頒獎典禮 (112.05.26) 成果發表會 (11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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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化學—科技策略安全替代

110

• 蒐研國際經驗
及策略

• 建立我國評估
準則及基準

111

• 盤點我國列管
化學物質進行
安全替代定位
及建立資料庫
雛型

112

• 建立我國篩選
流程、診斷模
組及擴增資料
庫

113

• 建置我國綠色
化學安全替代
整合系統

114

• 推動綠色化學
安全替代示範

以Python等科技，爬取國際毒理、化學物質資料庫等

Searching Assessment Screening

✔爬取資料庫資
料

✔替代診斷模
組

Validation

✔替代評估建
議

✔危害評估/評
分

⬜文獻 ⬜資料庫
⬜研究報告 ⬜電腦預測模型

化學物質綠色替代診斷模組建置及決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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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溝通—多元分眾風險說明

▪運用行政院公益資源宣導

▪ 運用Chem Life粉絲專頁

▪本署Line

▪ 不同受眾平面廣播電視媒體

▪運用遊覽車椅套宣導

▪與國語日報合作科普專欄&
出版書籍

►多元媒體培力營與專

業領域師資雙向交流

►培育本署多元媒

體風險溝通人才

►辦理各級風險

溝通評估訓練

多元
管道

▪ 運用化學知識地圖網頁

專業人士

一般民眾

工具

● 網路平台
● 科普文章
● 文宣品
● 懶人包
● 影音
● 桌曆
● 各類手冊
● 公益燈箱
● 廣播
● 電視
● 平面媒體

● 風險溝通課程
● 技術文件
● 溝通指引
● 國際交流

強化不同宣導對象文宣素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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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溝通—環境用藥安全使用

環境用藥
安全使用

查驗登記

● 藥劑許可證查
驗登記審查

● 列管事業

列管業別 家數* 查核次數

製造業 33 > 25

販賣業 598 > 185

病媒防治業 1,553 > 670

列管事業 （3種業者）

藥劑許可證（3種品類）

環藥品類 張數* 說明

環藥原體 132 限製造業者使用

特殊環藥 322
限病媒防治業及環
保衛生機關使用

一般環藥 843 一般民眾皆可使用

合計 1,297

運作管理

● 各項運作行為

● 紀錄製作申報

● 特殊環藥使用

● 專技人員

後市場查核抽驗

● 市售產品查核

● 運作場所查核

宣導訓練

● 網站資訊公開

● 業者輔導

● 民眾宣導

特殊環藥銷售使用

⮚銷售對象
⮚使用對象
⮚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者

項目（113年） 件數

廣告 > 5,400

標示 >21,000

有效成分抽驗 > 120

後市場產品查核成果

113年管理成果 (112.11.15)

輔導&宣導

⮚ 大眾媒體宣導
⮚ 辦理宣導活動
⮚ 辦理法規說明會（業者、

環保局）

*網址：
https://mdc.moenv.gov.tw/PublicInfo/

https://mdc.moenv.gov.tw/Public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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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溝通—部會合作協調分工

⮚ 公告限制含石綿產品輸入112.05.01生效

⮚ 112年6月起與關務署合作執行「含石綿產品邊境查驗計畫」，已會同查驗33場次，

查獲6項貨品快篩含石綿，共計2.54公噸

全面石綿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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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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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風險管理
● 環境流布調查

轉型無毒環境
● 無毒家園推動

完備管理政策
● 政策綱領
● 管理會報

串聯統整資訊
● 化學雲平台_10部會53個系統

擴大分級管理
● 持續擴大評估
● 新增公告列管

補強管制斷點
● 源頭延伸至邊境
● 跨部會執行專案

全面災防應變
● 應變人力訓練與資源
● 產官學研應變體系

有效管理化學物質

建構健康永續環境

擴大管理化學物質 建構綠色無毒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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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規—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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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管法架構

第四章 §30-34 化學物質登錄及申報

第五章 §35-43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

第七章 §50-67 罰則

第八章 §68-75 附則

第六章 §44-49 查核、檢驗及財務

第三章 §24-29 關注化學物質評估、預防及管理

第二章 §8-23 毒性化學物質評估、預防及管理

第一章 §1-7 總則

共8章75條

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
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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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法目的
立法精神

防制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關注化學物質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並掌握國內其他化學物質
各項資料，特制定毒管法。

防制毒性化學物質及關
注化學物質污染環境或
危害人體健康

掌握國內化學物質各項資
料，據以篩選評估毒性化
學物質及關注化學物質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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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詞定義 (1/3)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難分解物質）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慢毒性物質）

關注化學物質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急毒性物質）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

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
生物濃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
染環境與危害人體健康。

Ex：多氯聯苯、汞、吡啶

毒性化學物質以外，基於物質特
性或國內外關注之民生消費議題，
經認定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
康之虞，並公告者。

Ex：笑氣（一氧化二氮）

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
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Ex：石綿、氯乙烯

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
健康或生物生命者。

Ex：苯胺、氰化鉀、氯、氟

有內分泌干擾素特性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者。

Ex：雙酚A、DNPP、皂黃、玫瑰紅B

立法精神

包括毒性化學物質、關注化學物質、既有化學物質、新化學物質、何謂運作等相關本法名詞
之定義，與運作人的權利義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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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詞定義 (2/3)

既有化學物質：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後，建置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中之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指既有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

製造註

輸入

運送註

販賣

使用

輸出

貯存

廢棄

8
種
運
作
行
為

註：製造與運送定義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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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使用」行為規定適用
ex：容器包裝標示

§3 用詞定義 (3/3)

製造定義 運送定義

自行
使用

調配

加工分裝

合成

製造

非製造

運送

汽機車

船舶

航空器

車輛

鐵路
依
交
通
工
具
形
式

依
交
通
法
規
又
分
為

載運

裝卸

並
搭
配

（細則§2） （細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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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

召集人：行政院院長

副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長

執行長：環境部部長

幕僚單位：環境部跨部會協調（1次/年）

內
政
部

國
防
部

財
政
部

教
育
部

法
務
部

經
濟
部

交
通
部

勞
動
部

農
業
部

衛
福
部

國
科
會

海
委
會

行
政
院
交
環
處

行
政
院
國
土
辦

專
家
學
者
代
表

民
間
團
體
代
表

行政院112.09.25修正發布會報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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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精神

符合本法定義毒性化學物質或關注化學物質之公告依據，包括第一至四類毒性化學物質、關
注化學物質（含經公告具危害性者），以及管制濃度、分級運作量等。

相關子法：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114.05.13)
「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114.05.13)

§8、§11、§24
公告列管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1/2)

符合§3分類定義者

• 毒性化學物質：應公告為第一、二、三 or
四類 (§8)

• 關注化學物質：得依管理需要公告 (§24)

公告列管物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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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及變更公告程序

相關子法：篩選認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作業原則 (108.12.20)
蒐集符合毒性或關注

化學物質名單

列入毒性化學化學
物質候選名單

列入關注化學物質
候選名單

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評估列管可行性與分類

毒性化學物
質候選名單

危害性之關
注化學品候
選名單

關注化學品
候選名單

國內外實際運作及現況資
料調查

徵詢相關產業工會及利害
關係人意見

公開毒性、關注化學品
建議列管名單

公告毒性、關注化學品
建議列管名單

已公告列管名單
重新評估分類檢討

不合需要，廢止公告 (§12)

符合定義

評估註記危害性

評估方案可行性

評估需求、列管品質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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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4
公告列管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2/2)

依公告 or 審定之方法行之

預防 or 避免
1.污染環境
2.危害人體健康

列管
編號

序號
中文
名稱

英文名稱 分子式
化學文摘社

登記號碼

管制濃度

%
分級運作量

毒性

分類

禁止運

作事項
用途

194 01

短鏈

氯化

石蠟

Short-

chain 

chlorinate

d paraffins 

(SCCPs) 

CxH(2x-

y+2)Cly ，

x=10-13 

y=1-13 

85535-84-8 1 100 kg 1

禁止用

於玩具

及兒童

用品。

1. 研究、試驗、教育。
2. 天然及合成橡膠業中製造輸送帶

之添加劑。
3. 礦業及林業橡膠輸送帶之零件。
4. 皮革業之加脂劑。
5. .…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 (§8)

第一類至第三類 第四類

禁用

限用

依核可

列管毒性（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管制濃度與分級運作量一覽表 禁止運作事項一覽表 得使用用途一覽表

如：農藥管理法…等

法律另有規定

得個案申請解除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規定 (§11、§24)

得依管理需要公告

管制濃度及分級運作量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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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運作及釋放量紀錄

立法精神

為利列管物質源頭及流向管理，要求運作人應製作運作紀錄並定期申報，預防不當使用。另
就毒性化學物質並要求申報釋放量，以瞭解整體釋放情形。

相關子法：運作與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 (108.12.25)

義務人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人（運送除外）

記錄
• 毒性化學物質逐日
• 關注化學物質逐月

申報
• 毒性化學物質每月10日前申報

前1個月
• 關注化學物質依公告規定，按

每月、每季或半年等不同頻率
• 停止運作、結束或中斷運作前

應完成申報

格式
公告格式
（原則網路申報）

保存3年

運作
紀錄

義務人
製造、使用或貯存單一毒性化學物
質，其單一運作行為年運作總量達
300公噸以上 or 任一日達10公噸
以上之運作人

紀錄
按月製作

申報
• 每年1月31日前申

報前1年之釋放量
• 停止運作前應完成

申報

格式
公告格式
（原則網路申報）

保存
3年

釋放量
紀錄

計算
• 量測法
• 質量平衡法
• 排放因子法

第一類及第二類毒化物，得以釋放總量管制 (§10)

• 經驗方程式法
• 其他可估算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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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13、§15、§25、§29
許可登記核可及期間

相關子法：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 (113.06.11)

立法精神

為使運作人安全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於各項運作行為前，須向在地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證、登記或核可，以減低運作期間造成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風險。

物質分類 製造 輸入 販賣 使用 貯存 輸出 廢棄

毒化物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達分級
運作量

許可證
(５年有效期)

登記文件
(５年有效期)

逐批申請

未達
分級運
作量

核可文件
(５年有效期)

第四類

關注化
學物質

具危害性

其他特性

輸入毒化物未經許可或核准，應辦理退運 (§14)

申辦
證件
應備
文件
項目
具差
異性

◆ 1證多物質
◆ 核准後應公開規定內容於指定網站
◆ 運送另以申請運送表單方式辦理
◆ 廢棄皆須依廢清法令規定0

逐批申請

逐批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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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停工復工

改善完成說明
+佐證

地方政府
審查通過

復工（業）

經依本法
停工（業）

（整體概要）

列管物質來源、運作情形、產品製
造流程、管理方法及貯存設備說明

（改善情形）

改善前後之差異及成效

（系爭設施）

完成改善之設備或設施

（其他）

其他經地方政府指定者

2年內不得申請該物質運作

許
可

登
記

核
可

撤
銷

廢
止

勒令停業者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20萬-500萬元罰金

相關子法：施行細則§4 (108.09.03)

違法復工（業）=不遵停（業）命令，依§53I



65

§17、§27 標示及安全資料表
相關子法： 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111.11.04)

立法精神

強化使用者對列管物質於各運作階段之安全及危害認知，提供物質之正確資訊，以降低對使
用者之危害或環境影響，與全球GHS及我國CNS 15030規範一致。

調和全球化學品分類及標示制度，為一致規範

依照CNS 15030之規定，
標示須包括危害圖式、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等。

容器包裝標示 場所設施標示 安全資料表
公告板

警示語

警語

販賣時，應隨貨送買受人

標示及安全資料表應以中文為主、必要時輔以英文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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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設置
相關子法：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108.12.25)  

環保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109.07.01)

•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 單一物質製造、使用、貯存或公路運送達下列數量，該類場所應設置之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之級別及人數：

立法精神

運作特定類別列管物質達一定規模者，要求運作人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以強化法令遵循、
降低運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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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停止及中止運作

視為停止運作
(§20)

客
觀
上

停止運作
(§19)主

觀
上

（不再運作）

（無從
判定）

結束運作（細則§5）

未經核准，中止運作達1年

中止運作達6個月，經認定有污染之虞

或遭撤銷、廢止許可勒令歇業

有下列情形之一

14日
內列
冊報
准並
後續
處理

違反者處罰
100-500萬

造冊申報（細則§6）

• 運作毒化物名稱

• 成分含量
（ex：濃度重量百分比）

• 數量
（ex：多少噸、多少公斤）

• 處理方式或受讓者
（ex：委託清理、轉出對象）

立法精神

不再運作第一至三類毒性化學物質者，為避免所剩物質有污染危害之虞，應列冊報准並妥善處理。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108.09.03)

指中 斷製造、
輸入、販賣、
使用或貯存
運作

1. 經核准終止
情形者亦包
含在內

2. 地方政府依
事實+相關
資料認定

細則§7I

細則§7II

依§55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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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 、§60
轉讓限制與網購平台責任

許
可

取得許可證 未取得許可
證

毒性化學物質&
關注化學物質運

作人

不得販賣或轉讓可販賣或轉讓

販賣或轉讓，不得以郵購、電子
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交易當事人
身分之交易平台方式為之

立法精神

防範列管物質透過郵購、電子購物或無法辨識交易人等管道流入市面，遭到非法使用或濫用，
同時施加平台業者責任。

• 細則§8：郵購及電子購
物，指以廣播、電視、電
話、傳真、型錄、報紙、
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
其他類似不具特定對象之
交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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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學術機構運作 (1/3)
—軍事機關

立法精神

為有效管理學術、軍事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相關物質，包含權責、用途、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運送、紀錄製作、申報與保存年限、標示、貯存、查核、預防、聯防、應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軍事機關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109.05.07，國防部）

誰適用本辦法？

• 軍事機關。

何謂運作單位？

• 實際從事毒性化學物質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或廢棄等行為之軍事機關及其所屬部
隊、廠（庫）、醫療、學校及研發單位。

運作單位管理職責？

• 訂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規定與督導、督導所屬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單位，訂定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危害預
防及應變計畫、督導所屬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單位，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運作紀錄，並
報請國防部備查。

運作紀錄申報時間為何？保存時間為何？

• 每年1月10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申報前一年之運作紀錄申報表，並依其隸屬報請國防
部、各司令部（指揮部）、各局或國防大學備查。前項紀錄，應於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妥善保存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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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學術機構運作 (2/3)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110.01.27，中央研究院）

誰適用本辦法？

• 中央研究院。

何謂運作單位？

• 中央研究院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實驗（試驗）室。

運作單位管理職責？

• 毒性及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規定之訂定及實施。
•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 所屬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監督管理。
•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之彙整與定期申報。

運作紀錄申報時間為何？保存時間為何？

• 逐日填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並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3年備查。
• 採網路傳輸方式於每年1月31日、4月30日、7月31日、10月31日前，向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報前三個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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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學術機構運作 (3/3)
—學術機構 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109.07.03，教育部）

誰適用本辦法？

• 指各級公私立學校、教育部主管之社會教育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但軍警學校，不在此限。

何謂運作單位？

• 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實驗（試驗）室及實習（試驗）。

運作單位管理職責？

• 毒性及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規定之訂定及實施。
•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 所屬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監督管理。
•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之彙整與定期申報。

運作紀錄申報時間為何？保存時間為何？

• 逐日填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並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其各種運作量無變動者，得
逐月填寫。

• 採網路傳輸方式於每年1月31日、4月30日、7月31日、10月31日前，向毒性化學物質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三個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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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 化學物質登錄及申報

立法精神

經由先期登錄確認化學物質特性及危害性，作為本法篩選評估列管之參考，並提供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管理之用。

相關子法：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 (110.11.23)

新化學物質
（既有化學物質以外的化學物質）

既有化學物質
（列於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之既

有化學物質清冊，約10萬餘種）

少量
登錄

簡易
登錄

標準
登錄

核准登錄
始得製造輸入

環境部毒化物篩選認
定作業原則評估

排除無須登錄物質

年運作量100 kg以上物質

第一階段登錄

指定標準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名單

標準登錄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管理目的進行運用

排除無須登錄物質

依期限完成登錄

登錄對象
輸入（依據報關單中納稅義務人欄位認定）

製造（設於我國之化學物質製造商）

不適用登錄範疇：
1. 未經化學反應處理之天然物質 7. 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2. 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
物質

8. 混合物

3. 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
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9. 成品

4. 涉及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10. 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5. 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11. 已受其他法律管制者之物質

6. 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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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及公開

運作人
• 一至三類毒化物
•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主管機關

A
B

C

D

備查計畫

計畫公開於指
定網站

檢具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

依計畫內容實施

子法：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109.10.21)

立法精神

運作人應妥適考量運作列管物質之風險並自行加以管理，要求其事前提出計畫，並公開內容接受
公眾監督。同時考量整廠風險與應變量能後，合併訂定計畫，以有效達到降低事故風險之目的。

一、基本資料

e.g. 防災基本資料表

二、圖資

e.g. 應變器材位置圖、場所座落位
置及周遭敏感地區、疏散集結
及救援路線圖

三、危害預防

e.g. 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故
預防措施、防救設備設施、訓
練、演練及教育宣導…等

四、應變

e.g. 應變器指揮系統及通報機制、
警報發布方式、支援體系、應
變作為、搶救方式、環境復原、
緊急疏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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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三人責任險

運作行為 物質 物態 單物質運作量

• 製造
• 使用
• 貯存
• 運送

•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
•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氣態
≧100倍分級運作量/日

氯、甲醛＜20公噸/日，不在此限

液態

≧3,000公噸/年

or

≧100公噸/日

固態

≧1萬2,000公噸/年

or

≧400公噸/日

應於運作前投保責任保險之運作人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投保責任保險辦法 (109.01.03)
立法精神

透過強制保險制度分擔社會風險，即運作人如因運作列管物質過程中，致使第三人傷亡或受有財
損，運作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且於保險期間內或延長索賠期間內所受之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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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專業應變人員及專業應變機關（構）

訓練&再訓練

• 訓練機關（構）為中
央機關自行 or 指定之

• 要保存訓練紀錄

另訂管理辦法

• 訓練資格、等級、人
數

• （再）訓練、訓練紀
錄保存等

專業應變人員

應變機關（構）

• 從事事故防護、應變、清
理及善後等處理措施

• 具備所需防護、偵檢、應
變、通訊等設備

諮詢機關（構）

• 從事事故諮詢
• 具備所需通訊等設備

專業應變機關（構）

相關子法：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109.11.03)
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 (109.03.03)

立法精神

為確保應變能力，強化自救能量，運作人應指派受訓合格之專業應變人員或經政府認證之專業應
變機關（構）採取事故之防護、應變、清理等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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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聯防組織

立法精神

聯防組織為相鄰、同屬性或供應鏈關係之運作業者，透過法規要求強制組設聯防組織，凝聚運作
業者互助力量，達事故管控、降低災損、避免二次危害。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 (109.04.30)

運作人應組設聯防組織

•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
•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製造 運送

使用 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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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

立法精神

為避免運作之列管物質外洩對運作廠（場）及周遭環境之影響，須設置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
備。

相關子法：應設置自動偵測及連線之運作人 (109.01.09)
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109.01.13)

• 應備有應變器材

• 應備有偵測與警報設備（指定公告應連線） e.g.光氣、氰化氫（短時間致命優先連線）

製造、使用、貯存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 or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Online

Call

製造 使用 貯存

業者 主管機關

發生故障，連線運作人應
以網路或電話方式回報

應變器材、偵測與警報設備之設置
及操作計畫以網路傳輸方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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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運送管理

立法精神

為掌握列管物質運送車輛軌跡資訊，應推動運送事前申報表單、車輛安裝追蹤系統等管理作業，
以提升事故應變之效率。

相關子法：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 (109.01.22)
運送管理辦法 (109.01.22)

第一類至第三
類 毒 化 物 o r
具危害性關注
化學物質

氣體 ≦ 50公斤
液體 ≦ 100公斤
固體 ≦ 200公斤

氣體 > 50公斤
液體 > 100公斤
固體 > 200公斤

第一類、第二
類 毒 化 物 o r
具危害性關注
化學物質

液體 ≦ 5公斤
固體 ≦ 5公斤

一般運
送表單

簡易運
送表單

免申報

即時追
蹤系統

行動裝
置APP

即時追
蹤系統or

免裝

所有人 申請表單

主管
機關

起運地1. 申報

2. 核准

主管
機關

迄運地

運送前

另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者，應依其公告分級運作量申報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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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 (1/2)

立法精神

為減輕或防堵危害擴大，於事估發生時運作人應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於規定時間內進行通報。

相關子法：事故報知方式 (109.01.02)、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 (109.01.16)

跨區事故指定主管機關（細則§9）

•本文規定：跨區事故由環境部指定
主管機關

•但書規定：跨區事故之運作人報知
所涉事故所在地主管機關，得擇一。

緊急防治措施（細則§10）

1. 足以即時控制大量流布使其回復常態運
作之污染防制措施 ex：安全阻絕系統

2. 中止引起事故之運作 ex：遮斷；關閉
閥門

3. 減輕或防堵危害擴大之各種措施 ex：
吸液綿、沙包

4.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應變事項

規定事故情形時，運作人應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於30分鐘內報知事故發生所在地
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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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 (2/2)

立法精神

為減輕或防堵危害擴大，於事估發生時運作人應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於規定時間內進行通報。

相關子法：事故報知方式 (109.01.02)
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 (109.01.16)

運作人
已採取措施

運作人
未採取措施

仍未減輕或防
堵危害擴大

情況
急迫

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行採取處理措施
→主管機關/基金代墊費用→向運作人等求償

專線

• 0800-066-666環保公害陳情專線
• 1999縣市服務專線
• 環保局24 hr緊急電話

通訊電話

110、119緊急電話

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通訊或傳真號碼、
網際網路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方式報知

其他

主管機關逕行處理要件（細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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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查核檢驗

機關（構）

法人

團體

（得委任/託/辦）

會同
［軍事機關人員］

（涉國防機密）

［主管機關］

（查核）

［運作人］

持職務證明文件

查核化學物質（毒、關注、登錄）
之運作、有關物品、場所 or 令提供
有關資料
e.g. 帳冊、報表、輸出入資料、收

據或抽樣檢驗等

抽樣檢驗

• 得暫行封存（負責人保管）

• 1個月內委託環境部核發許可之
檢測機構檢驗

相關子法：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列管及運作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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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3、§64 
查核物品之處理及限改期限

限期運作
人清理

(§45) 
or

主管機關
沒入
(§63) 違規

與否

封存
與否 • 變賣

• 廢棄
• 轉讓
• 其他

啟封交還

提改善改
製計畫書

查核物品

結束

改善
與否

封存
與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相關規定
關聯圖

限期改善

• 改善
• 申報
• 改製

裁處限改

改善改製

其他限改
期間超過

30日

改善
期間

期間不超
過30日
(§64但書) 

• 因事實需要+
• 報環境部核准

原則：

例外：

不含
主管機關
審查期間

（細則§13）

（細則§14）

（細則§15）

（細則§16）

（細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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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8、§49 
化學物質運作費與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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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2 刑罰及併罰制

違反§8
（限制或禁止事項）

違反§8、§13 、§25
（依規定取得許可證、登
記文件或核可文件而運作
並依其運作）

違反§41
（遵照主管機關命令採取
必要措施或停止運作）

申報不實、虛偽記載

致人於死者

致人重傷者

致危害健康導致
疾病者

致嚴重污染環境

§50 
無期徒刑 or
有期徒刑（7年-）
得併科500萬至1,000萬

§50 
有期徒刑（3年-10年）
得併科300萬至500萬

§50 
有期徒刑（6月-5年）
得併科100萬至400萬

§51
有期徒刑（6月-5年）
得併科100萬至500萬

§51
有期徒刑（6月-5年）
得併科100萬至500萬

併罰 (§52)
行為人外之法人
或自然人科各條
10倍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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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 行政罰 (1/2)

條次 罰鍰金額（新臺幣元） 附隨處分 違規舉例

§55 100萬-500萬
• 限期改善；未完成得停工（業）
必要得令歇業、撤銷廢止證件

✔事故未於30鐘內通報

✔違反禁限用規定

§56 20萬-200萬等
• 限期改善；2次現改未完成，得
令停工（業）或退運出口

✔未核准登錄而製造輸入等

§57 30萬-150萬 - ✔規避查核

§58 10萬-50萬
• 限期改善；未完成得停工（業）

• 必要得令歇業、撤銷廢止證件

✔販賣予無證者

✔未依危應計畫實施

✔未積極預防致生事故

✔偵測設備未定期功能測試

✔未申報運送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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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 行政罰 (2/2)

條次 罰鍰金額（新臺幣元） 附隨處分 違規舉例

§59 6萬-30萬
• 限期改善；未完成得停工（業）

• 必要得令歇業、撤銷廢止證件

✔無核可運作第四類

✔逾期申報

✔未標示物質中文名稱

✔專技代理未報備查

✔未執行2次無預警演練

§60 6萬-30萬 - ✔提供違規交易平台

§61 3萬-30萬
• 限期改善；未完成得停工（業）

• 必要得令歇業、撤銷廢止證件
✔笑氣未逐日逐筆記錄上傳

§62 4,000-2萬 • 必要時得撤銷廢止合格證書 ✔專技人員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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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 揭弊者保護與檢舉獎勵

揭露違反
本法之行為

擔任證人 拒絕參與違法

揭弊者
保護
內容

民眾檢舉 (§67)

• 人民或團體得向地方
環保局檢舉違反本法
行為

• 地方環保局應對檢舉
人身分保密

• 查證屬實，罰緩提撥
獎金予檢舉人（包含
揭弊者）

立法精神

為鼓勵內部員工揭發不法行為，特規範相關保護制度。
另就人民檢舉設有罰鍰提充獎金之獎勵制度。

相關子法：揭弊者法律扶助辦法 (108.07.08)、民眾檢舉獎勵辦法（地方政府訂）

受不利處分者

(§54)

1. 運作人對揭弊者之
不利處分無效

2. 運作人對揭弊者之
不利處分應負舉證
責任

3. 減輕或免除因揭弊
行為所受之刑責

4. 減輕或免除因揭弊
者參與違法之刑責

5. 法律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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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